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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犯罪未遂特征 

李月娥 

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新城分校 

【内容摘要】犯罪未遂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犯罪的一种重要的未完成形态，其理

论价值和实务意义突出。要深入研究犯罪未遂这一课题，对犯罪未遂特征的理解与

分析尤为重要。本文从犯罪未遂形态的概念入手进行分析，首先肯定了我国关于犯

罪未遂的概念是科学的。其次通过对我国刑法界目前存在的关于犯罪未遂形态的三

个特征的各类观点进行剖析，进一步明确了关于犯罪未遂形态三个特征的科学涵义。 

【关键字】犯罪未遂 着手 未得逞 

    犯罪未遂问题与故意犯罪的预备、中止、既遂形态相比，不仅内容最为复杂，而

且居于与其他停止形态均密切相关联的核心地位，因而相比之下最有研究价值，如

果认真研究解决了犯罪未遂形态的问题，则整个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基本上都

迎刃而解了。关于对犯罪未遂形态三个特征的理解，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观点各异，

到底哪种观点更具有科学性，对我国司法实践及理论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犯罪未遂的概念 

什么是犯罪未遂？这是研究犯罪未遂特征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从国外的

立法例和理论解释来看主要存在两种主张：一是以法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

即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障碍，而使犯罪未达

到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

防止了法定结果发生而未达既遂的情况作为犯罪中止形态，以区别于犯罪未遂。二

是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式的未遂概念。即犯罪未遂是指行为人已经开始实行犯罪而未

达既遂形态的情况。这种主张把犯罪中止形态也包括在犯罪未遂形态中，认为只要

犯罪行为已经实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使犯罪未达到既遂形态的，都是犯罪未

遂。只是根据导致犯罪未达到既遂的原因，将犯罪未遂分为两类：行为人因意志以

外原因或障碍而未达到既遂的，是障碍未遂；行为人因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

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而未达到既遂的，是中止未遂。 

    我国刑法采取了上述第一种规定方式。我国《刑法》第 23 条第一款规定：“已

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所谓未

得逞，一般认为其表现为未能完成犯罪即未能达到犯罪既遂。可见中国刑法在犯罪

未遂概念上所才采取的综合主客观因素来限定犯罪未遂，区别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的规定，是科学的。 

二、犯罪未遂形态特征之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这是犯罪未遂形态必须具备的特征之一，也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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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着手是实行行为的起点，着手后的行

为才是实行行为，即着手标志着犯罪行为进入了实行阶段，所以着手的认定可谓是

实行行为判断的核心问题。 

关于犯罪实行行为着手含义的理解，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各学派的立场不同，

观点各异。主要有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在此不作赘述。 在我国刑法界，同样

存在着各种观点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行为人在犯罪实行意志的直接支配下，

开始实行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1]此观点将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作了

广义的理解，即认为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不仅为刑法分则所规定，而且也为刑

法总则所规定。比如教唆犯，就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具有完整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

形态。由此看来，此观点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由此观点衍生的一层含义即，将犯

罪实行行为的着手理解为不仅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的开始，而且

也是刑法总则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的开始，则无以立足。比如预备犯符

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关于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是犯罪的预备行为是实行前的

行为，是一种非实行行为。因此，这种观点存在其不科学之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实质的观点即从法益侵害的立场界定实行行为和认定着手。

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故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不可能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可能成

为实行行为。不仅如此，即使某种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但这种危险非常微小

时，刑法也不可能将其规定为危险行为，而预备行为也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因此，

实行行为只能是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的行为。换言之，只有当行为产生了侵害

法益的具体危险状态时，才是实行行为的着手。[2]此观点有单纯强调着手的客观面而

忽视其主观特征之嫌，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行为受主观意志支配并反映主

观意志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科学原理。这似乎与德、日刑法理论中实质的客观说如出

一辙，即仅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来判断犯罪实行的着手。这样难免将根本没有犯罪

的故意和过失的行为或者仅仅属于过失的行为也视为故意犯罪的着手实行予以追

究。正如日本学者西原春夫教授所指出的，“甲对着乙举枪，准备扣动扳机。从客观

上来看，这正是杀人的实行行为的着手。但是，如果根据某些理由证实这一行为只

是开玩笑，也就是说甲并没有杀意，那么谁也不能认为这一行为是实行的着手吧”。

另外此观点对犯罪实行行为的理解未免过于狭隘，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为刑法分则

所规定的犯罪实行行为都能够产生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状态。比如牵连犯的实行行

为中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同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实行行为。牵连犯中，手段行为是

为目的行为服务的，手段行为并不能够产生行为人所要实现的侵害法益之具体危险

 
[1] 参见徐逸仁：《故意犯罪阶段形态论》，87-88 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2]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286 页，法律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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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而是目的行为。比如利用伪造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手段行为冒充军

人招摇撞骗的情况便是如此。若按此观点的理解，那么伪造武装部队公文、证件、

印章的手段行为应该被界定为犯罪预备行为。由此可见，“产生侵害法益的具体危险

状态”作为犯罪着手明确的标准确实有些牵强附会，无法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可见，

这种观点同样存在一定的不科学之处。 

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概念，是指行为人已

经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1]比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杀

害行为，抢劫罪中的侵犯人身的行为和劫取财物的行为等。此观点关于犯罪实行行

为的着手体现了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统一，它具备了主观和客观两个基本特征：主

观上，行为人实行具体犯罪的意志已经直接支配客观实行行为并通过后者开始充分

表现出来，而不同于在此之前预备犯的意志。客观上，行为人已开始直接实行具体

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这种行为已不再属于为犯罪的实行创造便利条件的预备

犯罪的性质，而是实行犯罪的性质，这种行为已使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权益初步受到

危害或面临实际存在的威胁。着手实行犯罪是客观的犯罪实行行为与主观的实行犯

罪意图相结合的产物和标志。这两个主客观基本特征的结合，从犯罪构成的整体上

反映了着手实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也给认定着手实行犯罪提供了较科学

的标准。可见这一观点完全克服了前述两种观点的缺陷，而比较科学、完整的揭示

了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含义，为中国刑法理论界通说。 

三、犯罪未遂形态特征之二：犯罪未得逞 

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我过刑法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刑

法典对犯罪未遂所规定的“犯罪未得逞”这一特征，是犯罪未遂区别于犯罪既遂形

态的显著标志。因此对“犯罪未得逞”含义的正确解释必须具备以下作用：这种解

释能够贯彻到中国刑法一切存在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犯罪里，而把犯罪既遂

形态与未遂形态明确地、毫无例外地区别开来。[2]关于犯罪未得逞的理解，刑法理论

界大致有三类主张：“犯罪结果说”、“犯罪目的说”、“犯罪构成要件说”。那么这三

类主张到底哪种主张对 “犯罪未得逞”的解释更具有科学性？则需明确我国刑法中

关于一切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直接故意犯罪类型都有哪些。  

目前中国立法中将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直接故意犯罪设定为三

种类型：第一类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形态标志的犯罪。这里所

谓法定的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而给犯罪客体造成的物质

性的，而已具体测量确定的有形的损害结果。例如故意杀人罪的犯罪结果就是达到

 
[1] 参见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173-174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姜伟：《犯罪形态通论》 155

页 法律出版社 1994 年；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上册） 215 页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163-164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8 月 
[2] 参见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110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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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死亡即为既遂形态，若行为人实施了杀人行为而未造成死亡结果的，就是杀

人未遂。第二类是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形态标志的犯罪。例如，强奸

罪是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和妇女发生性行为。因此，如果已经着手对妇女实行

暴力或胁迫，但未能进一步实施违背妇女意志的性交行为，就不能构成强奸罪的既

遂形态。第三类是以法定的客观危险状态的具备作为既遂形态标志的犯罪。例如，

我国刑法第 116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只要破坏行为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即达到犯罪既遂形态。明确了我国刑法中关于存在

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直接故意犯罪所有类型，下面分析理论界关于犯罪

未得逞的三种学说。  

（一）犯罪结果说  

此观点又可分为两种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犯罪未得逞”是指犯罪行为没有

产生法律规定的犯罪结果，犯罪结果是否发生应是犯罪未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标

志。这种主张认为，犯罪未遂一般只存在与发生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之中，在发

生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的犯罪中，由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不易测量，所以不以结果为

犯罪成立之要件，也不区分既遂与未遂。[1]首先非物质性的犯罪结果并不是不可以测

定的，例如我们根据犯罪的行为方式，犯罪的对象特点以及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等一些客观因素，可以对这种犯罪结果作出一个大致衡量。其次，前面我们已经分

析除结果犯以外，我国刑法还规定了以法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作为既遂形态标志的行

为犯和以发生法定危险状态作为既遂形态标志的危险犯。这种主张则对“犯罪未得

逞”的理解无法适用于这两类犯罪。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主张是不科学的。 

第二种主张认为，任何犯罪都会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或者说都会产生犯罪结

果，对犯罪结果作为广义理解，认为犯罪结果既包括物质性结果也包括非物质性结

果。这一主张将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既遂形态的区别归于犯罪实施以后，其危害结

果是已经实际发生还是尚未实际发生但可能发生，其缺陷在于将二者造成的危害结

果的大小、严重程度不同作为区分标准，可见这种区分过于模糊。 

（二）犯罪目的说 

这种主张的学者认为，“未得逞”的本来含义解释为没有达到恶意目的，即没有

如愿，所以得逞与否应该与犯罪行为人追求的目的存在着紧密联系。认为犯罪未得

逞是指实施终了的犯罪行为没有达到行为人预期的目的。[2]犯罪目的说把犯罪既遂形

态等同于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目的的实现。这是对犯罪既遂理念上的认识错误。法律

对某种犯罪既遂标准的规定应当是考虑某种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以及与

这种犯罪作斗争的刑法需要，而绝不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的犯罪目的。

 
[1] 参见杨春洗等：《刑法总论》，18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2] 参见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载《法律科学》，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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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立法者规定犯罪既遂的立法本意是只要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已经受到了侵害，不论

行为人自己认为的犯罪目的是否实现，刑法就完全可以将这些情形规定为犯罪的既

遂。其次，犯罪目的说无法贯彻到所有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故意犯

罪之中。比如对以法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与否作为犯罪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区分标准

的危险犯来说，犯罪目的说的观点就无法贯彻，因为无论如何不可能认为在危险犯

的场合行为人的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某种危险而已。 

（三）犯罪构成要件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结果说”和“犯罪目的说”均不能贯彻到所有

存在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之分的三类直接故意犯罪之中而作为认定犯罪是否得逞的

统一标准，只有“犯罪构成要件说”能够贯彻到这三类犯罪中从而达到明确区分它

们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的目的。“犯罪构成要件说”认为，犯罪未遂形态中的“犯

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犯罪既遂形态则是

齐备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这一特征，在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的三类直接故意犯

罪里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和表现形式：一类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作为犯罪

未完成的标志，如盗窃罪未发生窃得财物的犯罪结果；另一类是以法定的犯罪行为

未能完成作为犯罪未完成的标志，如实施脱逃的行为人在逃出监房后未能逃出监狱

的警戒线；再一类是以法定的危险状态尚未具备作为犯罪未完成的标志，如行为人

在油库放火，因火柴受潮而未能擦着时被捕获。[1]另外，赵秉志学者提出，传统的“犯

罪构成要件说”存在用语上的不妥当或者说不精确，即没有明确区分“构成要件”

与“构成要件之要素”两个含义有别的用语，而是在同一意义上混用这两个概念。

故认为，对“犯罪构成要件说”更为确切的表述应当是犯罪未遂形态中的“犯罪未

得逞”，就是犯罪行为没有齐备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之全部要素，而犯罪既遂形态则是

齐备了犯罪构成要件之全部要素。[2]这样，便可以更科学地说明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

罪构成要件及其要素的关系。这一学说已得到刑法学界著名博导高铭暄教授的赞同，

也逐渐为中国刑法理论界认可。 

四、犯罪未遂形态特征之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犯罪活动在着手实行以后之所以停止在未完成形态，乃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

外的原因所致，这是犯罪未遂形态的又一重要特征。在刑法理论上，以犯罪人在停

止犯罪活动时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主观心理状态而区分为未遂犯与中止犯：未遂犯

是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阻力，被迫停止犯罪，或者使得犯罪未能够完成，而中止犯

则是出于内心的意志选择而自动放弃犯罪，使犯罪没有完成。 

那么，什么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呢？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客观情况的意外变

 
[1] 参见赵秉志，《刑法学》，168 页，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 月 
[2] 参加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121-122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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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有碍犯罪既遂的主观因素。就意外原因的种类看，有的学

者将其分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有的则将其分为外在原因、内在原因和内外交叉

的原因，还有的学者区分为外部的物质障碍和内在的心理障碍等。根据我国刑法的

基本原理和犯罪未遂形态的立法思想，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应该

是足以阻止犯罪意志的原因。这里如何确定对犯罪完成有不利影响的因素是否达到

足以阻止犯罪意志的程度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该以行为人主观感受为基准，

以因素的客观性质和作用程度为必要补充。所以确定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应

该具备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特征。从质上来说，只有那些违背犯罪分子本意的原因才

能成为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从量上来说，那些违背犯罪分子本意的原因必须

达到足以阻碍犯罪分子继续实行犯罪的程度。因此，有些犯罪分子遇到一些轻微的

阻碍因素，例如在抢劫罪中遇到熟人，在强奸罪中由于被害人哀求等，犯罪分子就

中止了犯罪，应该认为是自动中止而不能认为是犯罪未遂。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犯

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犯罪分子本人以外的原因。主要有：（1）被害人的发现、逃避、反抗等。（2）

第三者的出现、制止、抓获，政法机关的行动等。（3）自然力的破坏，例如放火时

因刮大风而无法点着目的物。（4）物质障碍，例如所带工具撬不开门、撬不开保险

柜。（5）时间、地点、场合对完成犯罪的不利影响，等等。 

2．犯罪分子自身方面的原因。包括因能力、力量、身体状况、常识、技巧等缺

乏或不佳，或无法完成犯罪，或者由于犯罪分子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而使犯罪未能

得逞，例如误以为被害人在室内而枪击，实际上被害人并不在，误以白糖为毒药而

用来杀人，误以为其犯罪行为已造成犯罪结果而停止了犯罪活动，实际上犯罪结果

并未发生，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刑法点第 23 条关于犯罪未遂概念的规定，科学而全面的揭示了

犯罪未遂所具备的三个特征，从而把犯罪未遂与直接故意犯罪其他几种完成和未完

成形态明确地区分开来。特征之一，“已经着手实行犯罪”指的是“行为人已经开始

实施刑法分子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这是构成犯罪未遂的前提条

件，是齐备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的显著标志；特征之二，“犯罪未得逞”就是犯罪行

为没有齐备具体构成要件之全部要素。此为构成犯罪未遂的形态条件，它是犯罪未

遂与犯罪既遂相区别的显著标志。特征之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即是“足

以阻止犯罪意志的原因”，这是犯罪未遂的本质条件，是犯罪未遂与着手实行犯罪后

的犯罪中止相区别的显著标志。其中前两个特征侧重于揭示其客观性，第三个特征

侧重于揭示其主观性，三个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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